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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實習商店設置暨管理辦法 

109年 3月 12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年 3月 26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9年 4月 21日海產育字第 1090006861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校為落實理論與實務相互配合之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理念，提供教職員研發成

果與學生實驗實習成品之行銷通路，設置「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實習商店」(以下簡

稱實習商店)，增進師生創業之實務經驗與實習機會。為有效管理實習商店運作，

特制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實習商店設置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實習商店係指本校為鼓勵各單位推動校園創業，提供本校場地(含虛

擬)給予學生創業團隊作為實習場域。 

第三條    實習商店銷售商品包括：本校各院系、研究中心、育成企業及產學合作計畫相關

製造加工、軟體開發、書籍著作、農林漁牧、文創設計等衍生之商品。  

第四條    各單位進駐實習商店，應檢具「創業營運計畫書」向產學營運總中心提出申請，

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營運。銷售商品得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名

暨商標授權使用辦法」使用本校註冊之商標。販售之商品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如

發生侵權或違反相關法規時，應由進駐實習商店單位自行負責。 

第五條    產學營運總中心向財政部國稅局申請營業人及稅籍登記，並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申

報及繳納營業稅。 

第六條    審議通過之進駐實習商店單位，其營運空間由本校提供，進駐單位負責運營銷售，

販售時由實習商店開立發票。財務自給自足並納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 

第七條    產學營運總中心每月10日前完成上個月實習商店財務報表，並辦理營收分配，營

收扣除營業稅後再依下列比率進行分配：進駐實習商店單位產品生產製作費80%，

校務基金行政管理費20%(其中10%為推動實習商店使用、10%由學校統籌運用)，並

於每年度3月底前提報上ㄧ年度財務報表於「產學營運委員會」核備。  

第八條    實習商店之營運應合理控制銷售商品成本，經費支出用途臚列如下，並依循本校

請購行政程序： 

 一、產品生產製作費 

(一)人事費：編制外工作人員薪資、加班費、年終獎金、勞保費、健保費、勞退、

補充保費、聘用人員之健檢補助費。 

(二)業務費：應用於支付因執行產品推廣業務所衍生之費用，如顧問技術指導

費、專利維護費、應回收廢棄物處理費（容器類）、材料費、測試費、檢驗

費、認證費、打樣費、稿費、設計費、包裝費、廠商代工費、設備維修費、

網路費、電話費、設備租用費、維護（修）費、諮詢費、出席費、印刷費、

資料蒐集費、保險費、產品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臨時工資、勞健保費、

補充保費、勞退、校外場地租借、場地佈置費、郵電費、雜支、電腦耗材、

國內（外）差旅費、赴大陸地區旅費、車租、推廣業務相關之餐費及禮品費

(以事先申請為原則)、行政管理費。 

(三)設備費。 

(四)其他與產品生產或推廣相關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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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管理費 

(一)人事費：支應辦理產品推廣業務有績效之行政支援人員工作酬勞、教師鐘點

費、加班費、編制外工作人員薪資、年終獎金、臨時人員薪資、勞保費、健

保費、勞退、補充保費、聘用人員之健檢補助費。 

(二)業務費：應用於支付因執行產品推廣業務所衍生之費用，如廣告文宣費、稿

費、材料費、測試費、檢驗費、認證費、打樣費、稿費、設計費、包裝費、

廠商代工費、空間修繕及裝潢、網路費、電話費、設備維修費、設備租用費、

維護（修）費、網路線路費、電腦耗材、場地費、諮詢費、審查費、出席費、

講座鐘點費、印刷費、資料蒐集費、工讀金、臨時工資、勞保費、健保費、

勞退、保險費、產品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補充保費、統一發票上傳服務

費、刷卡手續費、校外場地租借、場地佈置費、郵電費、雜支、設計費、包

裝費、國內（外）差旅費、赴大陸地區旅費、車租、推廣業務相關之餐費及

禮品費(以事先申請為原則)等經費。其中房屋稅、地價稅、水電費由學校統

籌支付。 

(三)設備費。 

(四)其他與相關費用。 

第九條    營收分配年度結餘由各進駐實習商店單位簽請專帳循環運用，3個月內未辦理年度

結算者，其結餘款歸學校統籌運用。 

第十條    進駐實習商店單位有以下情事之一者，本校得終止其營運並限期搬遷。 

一、銷售商品明顯與設立申請之項目不符。 

二、影響本校聲譽之重大情事。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訂定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